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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擴展「港資港法」及「港資港仲裁」措施的最新進展

2 0 2 4 年 1 0 月 9 日 ， 國 家 商 務 部 和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簽 署
《 〈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〉 服 務 貿 易 協
議 》 的 第 二 份 修 訂 協 議 ( 《 C E PA 修 訂 協 議 二 》 ) ， 首 次 將 「 港 資
港 法 」 及 「 港 資 港 仲 裁 」 措 施 納 入 成 為 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
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( C E P A ) 下 的 便 利 服 務 貿 易 的 開 放 措
施 ， 明 確 支 持 在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內 擴 大 該 兩 項 措 施 的 適 用 範 圍 。

為 落 實 這 兩 項 新 增 的 C E PA 便 利 措 施 ，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和 司 法 部 於
2 0 2 5 年 2 月 1 4 日 聯 合 發 布 《 關 於 充 分 發 揮 仲 裁 職 能 作 用 　 服 務
粵 港 澳 大 灣 區 高 質 量 發 展 的 意 見 》 ( 簡 稱 《 意 見 》 ) 。 同 日 ， 最 高
人 民 法 院 發 布 《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關 於 在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內 地 登 記 設
立 的 香 港 、 澳 門 投 資 企 業 協 議 選 擇 港 澳 法 律 為 合 同 適 用 法 律 或
者 協 議 約 定 港 澳 為 仲 裁 地 效 力 問 題 的 批 覆 》 ( 簡 稱 《 批 覆 》 ) 。 這
兩 份 文 件 明 確 落 實 將 「 港 資 港 法 」 及 「 港 資 港 仲 裁 」 措 施 擴 展
至 更 大 的 適 用 範 圍 ， 均 適 用 於 「 香 港 投 資 企 業 」 ， 並 自 2 0 2 5 年
2 月 1 4 日 起 施 行 。

「 港 資 港 仲 裁 」

按 照 《 意 見 》 及 《 批 覆 》 ， 「 港 資 港 仲 裁 」 的 適 用 範 圍 由 內 地 自
由 貿 易 試 驗 區 擴 展 至 涵 蓋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內 地 九 市 。 當 事 人 一 方 或
者 雙 方 為 在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內 地 九 市 登 記 設 立 的 香 港 投 資 企 業 ， 可
協 議 約 定 以 香 港 為 仲 裁 地 。 《 批 覆 》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訂 明 該 等 適 用
港 資 企 業 訂 立 的 仲 裁 協 議 的 效 力 ， 相 關 協 議 不 會 僅 以 不 具 有 涉 港
因 素 為 理 由 而 被 內 地 法 院 裁 定 為 無 效 。 《 批 覆 》 第 二 條 第 二 款 則
訂 明 有 關 仲 裁 裁 決 的 認 可 與 執 行 問 題 ， 當 事 人 按 照 約 定 以 香 港 作
為 仲 裁 地 並 將 爭 議 提 交 仲 裁 ， 在 取 得 裁 決 後 向 內 地 法 院 申 請 認 可
與 執 行 時 ， 一 方 當 事 人 又 以 爭 議 不 具 有 涉 港 因 素 或 仲 裁 協 議 無 效
為 由 ， 主 張 不 應 認 可 執 行 仲 裁 裁 決 的 ， 內 地 法 院 不 予 支 持 。

「 適 用 的 港 資 企 業 」

《批覆》同時明確「香港投資企業」的定義，並採納了較寬鬆的標
準。第三條訂明「香港投資企業」是指全部或部份由香港特別行政
區 的 自 然 人 、 企 業 或 者 其 他 組 織 投 資 ， 依 法 在 內 地 登 記 設 立 的 企
業 。 換 言 之 ， 《 批 覆 》 對 港 資 股 東 的 投 資 比 例 並 沒 有 設 立 任 何 限
制。在擴展前，「港資港仲裁」措施僅適用於在內地自由貿易試驗
區 註 冊 的 港 商 獨 資 企 業 。 相 比 之 下 ， 擴 展 後 的 措 施 適 用 對 象 更 廣
泛，港資企業即使不是獨資企業，也可以適用該兩項措施。

廠 商 會 一 直 致 力 推 動 粵 港 澳 三 地 商 事 法 規 的 銜 接 ， 特 別 是 支 持
「 港 資 港 法 」 及 「 港 資 港 仲 裁 」 措 施 向 粵 港 澳 大 灣 區 全 域 延 伸 。
落 實 擴 展 「 港 資 港 法 」 及 「 港 資 港 仲 裁 」 兩 項 措 施 ， 將 為 港 資 企
業 提 供 更 多 選 擇 、 彈 性 和 便 利 ， 使 其 可 通 過 選 擇 自 己 熟 悉 的 法 律
作 為 合 約 的 適 用 法 律 ， 以 及 在 面 臨 法 律 爭 議 或 需 要 解 决 法 律 糾 紛
時 ， 可 以 在 內 地 依 據 港 澳 法 律 進 行 裁 决 或 者 直 接 選 擇 港 澳 地 區 的
法 律 服 務 機 構 進 行 仲 裁 。 這 將 極 大 增 强 港 商 在 內 地 市 場 投 資 及 營
商 的 信 心 保 障 ， 同 時 有 助 於 大 灣 區 建 立 更 加 國 際 化 、 市 場 化 和 法
治 化 的 營 商 環 境 。

「 港 資 港 法 」

《 批 覆 》 訂 明 「 港 資 港
法 」 措 施 適 用 於 深 圳 市
或 珠 海 市 登 記 設 立 的 香
港 投 資 企 業 。 簡 而 言
之 ， 「 港 資 港 法 」 措 施
由 深 圳 前 海 擴 展 至 深 圳
市 及 珠 海 市 兩 個 試 點 城
市 。 根 據 《 批 覆 》 第 一
條 ， 當 事 人 一 方 或 雙 方
為 在 深 圳 市 或 珠 海 市 登
記 設 立 的 香 港 投 資 企
業 ， 可 協 議 選 擇 香 港 法
律 為 合 同 適 用 法 律 ， 並
在 訴 訟 中 主 張 適 用 該 法
律 ， 違 反 國 家 法 律 強 制
性 規 定 或 損 害 社 會 公 共
利 益 的 情 況 除 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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